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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第五版）》解读

日前，交通运输部修订印发了《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（第
五版）》（交水明电〔2021〕31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为指导各地做好《指南》
的贯彻落实，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。近期靠泊我国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发生多起船员核
酸检测阳性案例，必须高度重视、高度警醒、高度负责。为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
新要求，强化冬春季疫情防控，需要进一步针对性完善《指南》，指导港口企业进一步
提升防控措施，加强港口登轮通道管理，推动更好落实疫情防控“四方责任”（属地责
任，行业部门主管责任，单位企业主体责任，个人和家庭自我管理）。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

（一）提高核酸检测频次。进一步明确引航员、港口作业人员、船代外勤、供油公
司等单位登轮人员7天内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

（二）加强港口登轮通道管理。经过港口登临国际航行船舶的行业外相关人员查验
7天内核酸阴性结果。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力导致人员感染的船舶代理、船舶修理、
第三方检验服务等有关单位，14天内限制其人员进入港口特定区域。

（三）配合加强登轮现场管理。配合移民边检部门加大登轮人员的现场管理，强化
登轮梯口疫情防控，督促登轮人员做好个人防护，登轮人员未按要求进行个人防护的严
禁登轮。

（四）严控登轮人数。实行“非必要不登轮”，特别是针对散装、件杂货物装卸等
需要较多登轮人员作业的船舶，要合理安排班组轮换。

（五）加强重点场所的通风消毒。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装卸工人封闭场所，集中居
住、用餐、休息区域的通风、消杀频次，电梯、卫生间等场所从每天消毒3次增加到6
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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